附件1
上海市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管理方案

儿童健康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眼健康是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生近视问题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教体艺〔2018〕3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妇幼发〔2019〕9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八部门关于印发<上海市贯彻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行动方案>的通知》（沪教委体〔2019〕49号）等要求，早期发现影响儿童视觉发育的眼部异常，预防可控制眼病的发生发展，保护和促进儿童视功能的正常发育，进一步提高本市儿童眼及视力保健水平，特制定《上海市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管理方案》。
一、工作内容和流程
在0～6岁儿童接受儿童保健服务时，进行眼保健指导、眼病筛查和视力检查。
（一）档案建立和管理
在0～6岁儿童接受儿童保健服务时，应在妇幼保健信息系统儿保分系统中记录眼及视力保健相关信息，建立和完善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
（二）保健指导
采取家庭、社区、专业机构合作模式，向家长宣教儿童眼及视力健康的重要性并传授相关知识，提高其自主管理意识和能力。指导家长定期对儿童的眼及视力进行自查和记录，怀疑异常者及时到具有眼科诊疗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专业检查。
（三）筛查检查
    根据儿童不同年龄进行眼病高危因素筛查、阶段性眼病筛查和视力检查，要求详见《上海市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技术规范》。具有眼病高危因素的新生儿，应尽早由眼科医师进行检查；眼外观检查、自评情况问询、红球试验、红光反射等项目纳入儿童系统保健服务管理；3岁儿童视力检查及屈光筛查纳入入园体检项目；4～6岁儿童视力检查及屈光筛查纳入本市儿童屈光发育档案建立与管理项目。
有条件的地区可增加与0～6儿童年龄相应的其它眼部疾病筛查和视力评估，具体项目参见《上海市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技术规范》。
    （四）转诊随访
对筛查检查发现异常的儿童，应指导其家长及时转诊至具有眼病诊治资质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眼科进一步诊治，并在后续的儿童系统保健服务管理时记录转诊结果。
    二、服务机构及人员
（一）0～6岁儿童的眼保健指导、眼病筛查和视力检查由辖区妇幼保健专业机构、眼病防治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提供。
（二）提供眼保健指导、眼病筛查和视力检查的医务人员（眼科专业医师除外），需经过市视觉健康中心（市眼病防治中心）和市妇幼保健中心共同组织的统一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持有合格证书的医务人员可指导托幼（育）机构保健人员开展在托儿童的眼保健指导和视力检查。
三、职责分工
（一）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全市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工作的组织领导。区卫生健康委负责本辖区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的组织领导。市、区卫生健康委要加强工作协调、指导和监督，保障管理经费，提升服务效率。
（二）市妇幼保健中心负责全市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工作的业务管理指导；与市视觉健康中心（市眼病防治中心）共同负责组织教材编写、人员培训及颁发培训合格证书；负责质控、督导和相关信息管理工作；负责定期审核、汇总、分析全市资料和数据并报送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
（三）区妇幼保健机构负责对本辖区内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工作的业务管理指导，负责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审核和报送；负责对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培训、质控、督导和信息管理。
（四）市视觉健康中心（市眼病防治中心）与市妇幼保健中心共同负责组织教材编写、人员培训及颁发培训合格证书。市和区两级眼病防治机构负责儿童屈光筛查（含视力检查）、转诊和后续干预的技术支持，协同妇幼保健机构开展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的技术指导、质量控制和督导评估。
（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建立0～6岁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开展0～6岁儿童眼保健指导、眼病（屈光不正）筛查和视力检查以及转诊指导，做好相关信息、视力健康电子档案的记录和数据报送等。
四、信息管理
（一）相关医务人员在建立视力健康电子档案、保健指导、筛查检查和转诊随访时，要认真记录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有关信息。对眼病高危儿及筛查检查发现异常的儿童应专册登记。
（二）区妇幼保健机构应做好辖区内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信息管理，于每年1月20日前将上年度辖区内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管理的工作总结和有关数据报送区卫生健康委和市妇幼保健中心。
（三）市妇幼保健中心审核、汇总、分析各区报送的材料和数据，完成全市年度工作总结，于每年3月20日前上报至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
（四）市、区卫生健康委按需做好与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的衔接，加强信息安全管理。
五、考核评估
    （一）考核评估指标
    考核评估指标包括：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建档率，0～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覆盖率，4～6岁儿童屈光筛查率，6岁儿童视力不良检出率。
    （二）考核要求
    2019年，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建档率达到95%以上；0～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实现基本覆盖，覆盖率达到95%以上；4～6岁儿童屈光筛查率达到80%以上。
    2020年起，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建档率达到98%以上；0～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实现全覆盖，覆盖率达到98%以上；4～6岁儿童屈光筛查率达到98%以上。

